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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化遺產常識問答比賽 

章程 

一、 簡介 

為加強本澳學生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認識。本會將舉行“澳門文化遺產常識問答比

賽”增強本澳中學生對澳門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保護法的知識，從而促進學子從

小關心本地文物保護議題。 

 

二、 主辦單位 

澳門文物大使協會 

 

三、 資助 

澳門文化局 

 

四、 對象 

全澳初、高中生、每隊成員 5人。隊名自定（隊名不可有不雅字眼） 

（其中 1人為隊長；2人為隊員；2人為後備，隊員如需更改，必須於比賽前 5

天通知本會。） 

 

五、 比賽日期 

5月 28日（星期日） 

初賽：上午 10時至中午 12時 

決賽：下午 3時至下午 5時 

 

六、 比賽地點 

澳門旅遊學院啟思樓大禮堂 

 

七、 報名方法 

（一） 報名日期：3月 15日至 4月 10日； 

（二） 報名地點：如親臨M軸空間報名需要電話預約（澳門炮兵街 20-B

號）；參加者亦可透過電郵方式提交報名表。 

（三） 保證金：每組澳門幣 100圓正，活動完結後會退還； 

（四） 可於各學校、書店、中央圖書館索取比賽報名表或到本會網址下載

http://www.mhaa.mo/。 

 

http://www.mha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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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比賽內容 

澳門歷史文化知識、文化遺產保護法、時事及地理常識。 

 

九、 規則 

（一） 參賽對伍以學校為單位，每間學校最多只可派兩隊參賽 

（二） 報名形式為先報先得制 

（三） 初賽名額為 12隊 

1. 初賽必答題：每隊需回答 10題，答對一題加 10分，答錯或棄權無分。其中

參賽者必須在主持發問完後 10秒內作答。 

2. 初賽搶答題：為 15題， 

3. 參賽者需按燈搶答，按燈後主持會馬上停止發問，待主持讀出隊名後，參賽

者方可作答，否則當答錯論； 

4. 主持讀出隊名後，該隊參賽者需馬上回答問題，否則亦當答錯論； 

5. 主持發問後 10秒內，參賽者可按燈搶答，逾時無人搶答則該題作廢； 

6. 搶答題不設補答； 

7. 回答選擇題時，參賽者需提供完整的答案，否則當答錯論（例如：正確答案

為 A.澳門，需回答澳門或 A澳門）。 

（四） 決賽名額為 4隊，初賽中最高分 4隊進入決賽。 

1. 若未能等額入選，則採用搶答，最快答對一條題的隊伍入選決賽。 

2. 初賽分數不會累積到決賽分數。 

3. 決賽設有互動題，可全隊成員參加。互動題會給予每隊十分鐘時間討論，由

工作人員指示下開始計時，時間結束後請各隊停止討論。 

＊比賽規定本會保留最終決定及解釋權 

 

十、 獎項 

（一） 冠軍：獎盃一座，澳門幣 2,000圓正或同等價值的獎品； 

（二） 亞軍：獎盃一座，澳門幣 1,500圓正或同等價值的獎品； 

（三） 季軍：獎盃一座，澳門幣 1,000圓正或同等價值的獎品； 

（四） 殿軍：獎盃一座，澳門幣 800圓正或同等價值的獎品。 

（五） 每位參加者可獲感謝狀一份。 

 

 

 

 



 

 3 

 

十一、 參賽隊伍 

（一） 公佈日期：4月 15日； 

（二） 公佈形式：刊登本會網頁及電郵通知； 

（三） 活動前會議：4月 16日晚上舉行，派發題庫，解釋比賽規則及注意事

項，以及繳交報名費。 

 

十二、 查詢 

(一) 電話：6238 6441 / 6528 8622； 

(二) 電郵：info@mhaa.org.mo； 

(三) 傳真：2835 3265。 

 


